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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所屬煤礦涉及訴訟的公告

內蒙古自治區於2020年2月部署開展煤炭資源領域違規違法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內蒙古伊
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現將涉訴煤礦的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凱達煤礦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凱達煤礦（「凱達煤礦」）是公司的分公司。2009年至
2015年期間，凱達煤礦未經審批佔用農用地面積累計達410.9735畝，用於凱達煤礦
新礦部、洗煤廠、排矸場、回風井的建設。2020年12月20日，鄂托克前旗公安局偵
查終結後，將公司凱達煤礦涉嫌非法佔用農用地一案移送至鄂托克前旗人民檢察
院。2021年5月19日鄂托克前旗人民檢察院出具《起訴書》及《量刑建議書》，認為該行
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規定，應當以非法佔用農用地罪
追究其刑事責任，具體量刑意見如下：凱達煤礦接受刑事處罰，建議判處單處罰金
人民幣20萬元。凱達煤礦涉嫌非法佔用農用地案一案，已於2021年7月16日在鄂托克
前旗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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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蒙古伊泰大地煤炭有限公司

內蒙古伊泰大地煤炭有限公司（「大地精煤礦」）是公司的全資子公司。2011年大地精
煤礦在未經行業主管部門批覆的情況下，修建了從煤礦廠區到邊賈公路的運煤道
路，佔用有林地59.7389畝，天然牧草地4.6644畝，旱地5.9985畝。2021年6月8日，
公司收到達拉特旗人民檢察院出具的關於大地精煤礦《不起訴決定書》（達檢刑不訴
[2021]47號），決定對大地精煤礦不予起訴。

三、訴訟事項對公司的影響

截至本公告日期，凱達煤礦涉嫌非法佔用農用地案一案尚待有權部門形成最終結
論，屆時公司將按照相關披露規則依法依規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晶泉

中國內蒙古，2021年9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晶泉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先生、張東升先
生、劉劍先生及呂俊傑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速建先生、黃顯榮先生、杜
瑩芬女士及額爾敦陶克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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